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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留学生遇袭】

据媒体报道，两名中
国留学生日前在澳大利亚
悉尼遭到6名当地年轻人
袭击。中国学生海外遇袭
风险加大。俗话说，不怕
贼偷就怕贼惦记。出门在
外，留学生们一定注意自
己的言行举止，从而才能
安全留学。

——郑勇（媒体人）

我驻外使馆应要求对
方政府作出切实保证，保
护中国公民的安全。中国
人频繁在国外遇袭击和国
籍无关系，应该和一些国
人经常在身上带大量现金
有关系，让国外犯罪分子
认为中国人都是有钱人，
所以袭击中国人的事件就
越来越频繁。国人在国外
应该入乡随俗，身上只带
少量现金和信用卡。

——李涛（经理人）

其实抢劫遇袭这些在
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关注
点应该在怎样帮助保护这
些学生，而不是关注在什么

“二代”、种族歧视。总体来
说，澳大利亚还是很美好的
一个国家，什么种族什么文
化都有，没必要一竿子打翻
一船人，有几个混混不代表
整个澳洲都是坏人。
——啵啵的妞（大学生）

喜欢步行，每每观察
绿灯亮的时候开车右转弯
的人是否会让步行者，情
况十之八九是否定的。许
多人不知道在绿灯的情况
下，路权是属于步行者而
不是开车族的。这也使我
自己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
礼让。

——诸大建（学者）

有关部门担心，粗制
滥造的教辅会侵犯教辅购
买者的利益，因此，要介入
控制教辅的质量。这其实
是越俎代庖。如果教辅出
版质量有问题，有出版法
律法规制约；至于教辅内
容质量，那应该是市场自
由竞争的结果。其实，就
是教材的编写，也应走市
场路线，不能由行政操控，
形成编写、出版、发行、使
用的利益链。
——熊丙奇（教育学者）

和朋友聊起子女教
育，觉得现在家长们都把
精力花在让孩子学弹琴学
英语上，往往忽视了教孩
子礼义廉耻和让他们快乐
地度过童年。因此，将来
他们当中真正能出众的并
非技能强而是综合素养和
性格好。
——屈宏斌（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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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河南三门
峡陕县人民法院 4 月 23 日
上午再审开庭公开审理“杨
新华交通肇事案”，再审改
判了原审判决中的三处错
误。原审中做出错误裁决
的主审法官水涛，根据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错案责任
终身追究办法（试行）》的
规定，已经于4月21日移交
司法机关查处。

被称为“眼花法官”的
水涛被问责，是河南省今年
4 月 5 日出台《错案责任终
身追究办法（试行）》以来，
媒体公开报道中第一例适
用于该办法的案例。也引
起了对法官如何监管的讨
论和关注。

目前理论上法官受到
的监督有人大监督、纪律监
督、法院内部监督、上级法
院对下级法院监督、检察院
对法院的监督、社会舆论监
督，等等。

但在实践中，这些监督
制度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在
遇到实际问题时，如何发现
法官的职务问题并作出处
理，往往是巨大的困扰。

“杨新华交通肇事案”
中，一审法官的判决出现了
相当明显的问题，但是当地

法院的合议庭并没有指出
问题，检察院也没有及时作
出抗诉。如果不是媒体的
监督，再审程序几乎不可能
有机会启动。而在实际审
判活动中，类似情况如果得
不到媒体的关注，结果就不
得而知了。

在对法官的监督上，社
会监督需要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也只能作为既有监督
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
的补充。而完善基础的监
督流程才是关键所在，如民
众发现法官涉嫌违法犯罪，
如何通过有效途径反映问
题？相关部门如何及时作
出反馈？对法官违法犯罪
行为的认定具体该由法院
内部纪检部门还是检察部
门来做？是内部处理还是
遵照正规司法程序进行？

此前，有些重大错案被
发现和改判，但是并不是所
有的法官为此承担了职务
责任，这对于违法必究的法
治理念也是一个挑战。“眼
花法官”被追责需要步入更
常态化的监督流程，而如何
根本解决法官监督难的问
题仍然需要立法部门的回
应和努力。

□姚遥（法律人士）

南京市民政局下发《南
京市老龄事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其中提出：“鼓励
商业保险企业、商业银行或
住房公积金部门建立公益性
中介机构，开展‘以房养老’
试点业务，使老年人基本生
活有切实可靠的收入保障，
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4月24日《现代快报》）

上述媒体报道“住房反
向抵押”的说法似不完整，应
该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漏
掉了最重要的“贷款”二字。
在中国，这种贷款方式也被
称为“倒按揭”。其中的含义
是：一般人是向金融机构贷
款来买房，而这种方式是拥
有房屋产权的房主反过来把
房子抵押给金融机构，从而
获得贷款用于养老。

然而，这种将住房反向
抵押贷款用于养老的方式，虽
然在中国讨论了将近 10 年，
但成功案例似乎相当罕见。
究其原委，不利条件有三。

其一，住房产权拥有人
对房屋未必有自由处置的权
利。因为对于中国大多数家
庭而言，住房是以家庭为单
位。且不说和子女在一起居
住的老人，他们根本没法将
住房用来“倒按揭”。即使是

老人单独居住的，把住房传
给下一代也是大多数老人的
心愿。

其二，中国城市居民的
住房都会涉及土地使用权
70 年的限期。谁也不知道
到期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
事情。所以，一套居民住
房，抵押给金融机构到底能
够获得多少贷款，是否足够
20 年养老之用，都充满着不
确定性。

其三，目前国人都很看
好住房的保值乃至增值的前
景。但在欧美，因为次贷危
机导致的全球性金融风暴，
房地产市场可能已经不被看
好。倒按揭其实也存在类似
的风险，所以，有调查表明，
国内金融机构未必看好这种
贷款养老方式。

从理论上说，一个人在
劳动年龄阶段买下房子，到
了年老体衰、不能自理时，就
可以将房子抵押或出售，自
己住进养老机构，这是一个
理想主义的政策设想，但由
于国际国内都有着一些不利
的社会经济背景，目前实施
还须谨慎。当然，做一些试
点，探探路，应该还是有可行
性的。

□唐钧（学者）

■ 议论风生

在中国搞“以房养老”
现实吗

■ 第三只眼

法官“眼花”
谁来问责？


